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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次会议 

2023 年 6 月 12 日至 16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13 

  选举国际海洋法法庭七名法官 

  秘书长的说明 

 一. 导言 

1. 2023 年 9 月 30 日，国际海洋法法庭七名法官的任期将届满。因此，下列席

位将出现空缺： 

• 非洲国家组两个席位 

• 亚洲-太平洋国家组两个席位 

• 东欧国家组一个席位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一个席位 

•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一个席位 

2. 填补这些席位的选举将在第三十三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上举行。 

3. 法庭书记官长根据《法庭规约》第四条第 2 款，依字母次序编制了所提出的

候选人名单，载明了提名的缔约国(SPLOS/33/5)，并分发了被提名候选人的简历

(SPLOS/33/6)。包括选举程序和席位分配在内的进一步资料载于书记官长关于选

举程序的说明(SPLOS/33/7)。 

  

 * SPLOS/33/L.1。 

https://undocs.org/ch/SPLOS/33/5
https://undocs.org/ch/SPLOS/33/6
https://undocs.org/ch/SPLOS/33/7
https://undocs.org/ch/SPLOS/33/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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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选举的进行 

4. 按照惯例，选举日期和时间将在会议第一天在关于工作安排的议程项目下决定。 

5. 法庭法官的选举将依照下列规定进行： 

 (a) 《法庭规约》第四条； 

 (b) 缔约国会议议事规则(SPLOS/2/Rev.5)第 65、66 和 70 条。 

6. 规则第 70 条规定，法庭法官的选举应依照《法庭规约》进行。按照《规约》

第四条第 4 款，法庭法官应在按缔约国商定程序召开的缔约国会议上以无记名投

票方式选出。在这类会议上，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应构成法定人数。《规约》第四条

第 4 款规定，得票最多并获得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候选人

应当选为法庭法官，但须这项多数包括缔约国的过半数。 

7. 选举将按照下文概述的惯例进行，除非会议另有决定。 

8. 将向全权证书已获得会议核准的缔约国代表团分发选票。在这方面，回顾缔

约国会议将在选举前审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9. 如果代表团在表决开始后到达，应走上主席台领取选票。只有选票上列名的

候选人才有资格当选。按照惯例，选票将只包括候选人的姓名和国籍。关于提名

国的资料载于 SPLOS/33/5 号文件。 

10. 投票给候选人是通过在名字左边的框里打一个叉来完成的。空白选票将被视

为弃权票。标有多于所示席位数的候选人的选票将被视为无效。如果选票上除了

表示投票给选票上列名的候选人的标记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标记，这些标记将被

忽略。 

11. 关于投票，会议干事将在计票人陪同下收回选票。在所有选票收齐之前，请

代表不要离席。尚未投票的缔约国代表团将有机会走上主席台投票。随后，计票

人将在会议干事陪同下前往指定房间进行计票。按照议事规则第 59 条，除为了

与表决的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断表决的进行。 

12. 根据惯例，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将分发五张不同的选票，每张选票载有来

自五个区域之一的候选人名单。1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二十七次缔约国会议商定，法庭七名法官的选举将基于确认的区域席位分配，并将一步到位。

会议还商定，将分发五张不同的选票，每张选票载有来自五个区域之一的候选人名单，并且投

票将一直进行，直至每个区域有所需数量的候选人获得最高票且达到规定多数。在这方面，会

议商定，如果进行超过一轮的投票，将按照议事规则第 65 和 66 条的规定，适用限制性投票

(SPLOS/316，第 75 段)。应回顾，须符合题为“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席位分配

安排”的文件(SPLOS/201)第 1(f)段安排的席位在第三十次缔约国会议上举行的选举中得到填

补，任期 9 年，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 9 月 30 日止(SPLOS/30/14，第 21-24 和 27

段)。 

https://undocs.org/ch/SPLOS/2/Rev.5
https://undocs.org/ch/SPLOS/33/5
https://undocs.org/ch/SPLOS/316
https://undocs.org/ch/SPLOS/201
https://undocs.org/ch/SPLOS/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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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照《法庭规约》第四条第 4 款，得票最多并获得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

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候选人将当选为法庭法官，但须这项多数包括缔约国的过半数，

直至每个区域需填补的席位填满为止。 

14. 如果进行超过一轮的投票，将按照议事规则第 65 条(如要选出一名法官)或第

66 条(如要选出两名或两名以上法官)的规定，适用限制性投票，直至所有席位填

补完毕。 

 三. 任期 

15. 根据《法庭规约》第五条第 1 款和《法庭规则》第二条第 1 款，当选法官的

任期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32 年 9 月 30 日止。 

 


